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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5-01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A股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及“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5,999万元的A股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63号文件核准，本公司于2009年9月在境内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42元，A股 IPO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9.7
亿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A股 IPO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3.59亿元。上述A
股募集资金已于2009年9月14日到位，并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出具了《验资报
告》（利安达验字[2009]第1035号）。截至2025年2月28日，A股 IPO募集资金余额为95,999万元（含募
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本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A股 IPO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339万元的A股 IPO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其中，大型多向模锻件及重型装备自动化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人民币9,348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个月（详见本公
司于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2024年6月21日，公司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9,348万
元归还至公司A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三个月（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的
相关公告）。剩余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95,991万元已于2025年3月26日
全部归还至公司A股募集资金专户（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A股 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4年年末，本公司的A股 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尚有 1个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未达计

划，为阿富汗艾娜克铜矿项目，其余项目的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
截至2024年年末，本公司的A股 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资1,765,632万元。截至 2025年2

月28日，A 股 IPO 募集资金余额为95,999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三、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本公司和股东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的前提下，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部分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5,999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以不超过人民币95,999万元A股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出具了核查意见。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使用该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本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95,999万元的闲置A股 IPO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一年。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5,999万元的闲置A股 IPO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能够提高A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
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公司A股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未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中国中冶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并承诺合规使用该资
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有
关规定的要求。保荐人对于公司使用不超过95,999万元的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5-01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6.6亿元融资担保和业务经营担保，公
司下属子公司预计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0亿元按揭担保，本担保计划需提交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担保计划涉及被担保人：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7家，下属三级及三级以下子公司13家，以及
合格的商品房承购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部分被担保人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需求，确保生产经营工作稳健开展，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2025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6.6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担
保，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按揭担保，并提交本公司2024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审议。

（一）2025年度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2025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计划提供不超过606.6亿元担保，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9.6%。具体包括：1.中国中冶本部计划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94.9亿元担保；2.中国中冶下属子公司为中国中冶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7亿元担保。

上述担保的担保种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保证，担保内容包括贷款、保函、票据、
信用证等以及业务经营担保，担保期限以被担保方融资需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或相关协议为准。

上述担保计划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一、中国中冶本部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为70%（含）以上

1
2
3
4
5
6

（二）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
7
8
9
10
11

担保计划额度小计
二、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为中国中冶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担保

（一）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为70%（含）以上
1
2
3
4
5
6
7
8

（二）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

9
担保计划额度小计

总计

担保方名称

中国冶金科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恩菲环保股
份有限 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
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
术有限 公司

中冶瑞木镍钴有
限公司

中冶焦耐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北京恩菲环保股
份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名称

中冶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中冶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中冶名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江铜艾娜克矿业有限公司
中冶集团铜锌有限公司

中冶置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涿州中设环保有限公司
涿州中设水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柬埔寨）有限公司

北京京诚科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诚瑞信长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瑞木镍钴管理（中冶）有限公司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滦平中设环保有限公司

截 至 目 前 担
保余额

20.3
0
25
0
0
0
0
0

12.8
0
0

594.9

0
0
0.4
0.5
0.1
0.6
3.6
0

0
11.7
606.6

本 次 新 增 担
保额度

110.9
2.9
29
2.5
10
50

214.6
105
10
10
50

2.8
0.8
0.4
0.5
0.1
0.6
3.5
0.9

2.1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7.25%
0.19%
1.89%
0.16%
0.65%
3.27%
14.02%
6.86%
0.65%
0.65%
3.27%

0.18%
0.05%
0.03%
0.03%
0.01%
0.04%
0.23%
0.06%

0.14%

注：瑞木镍钴管理（中冶）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中冶瑞木镍钴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三
级子公司。

（二）2025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的按揭担保额度2025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计划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的按揭担保。此类担
保系公司下属子公司按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提供，公司子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向银行抵押借款提供
的担保，承购人以其所购商品房作为抵押物，提供该等担保为公司带来的相关风险较小。

（三）担保计划期限
上述担保计划有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

止。
（四）有关担保计划项下具体担保业务审批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在2025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的全

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70%以
下的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对于中国中冶及所属子公司在本次2025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概述
本次担保计划涉及的被担保人包括：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7家，公司下属三级及三级以下子公司13家，以及合格的商品房承购人。
有关被担保子公司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表》。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商品房按揭担保）共计

人民币91.6亿元，占本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6.0%；其中，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含商品房按揭担保）共计人民币78.3亿元，占本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5.1%；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的按揭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9.9亿元；公司
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表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表

单位：亿元

序
号

一、二级子公司

1

2

3

4

被
担
保
方
名
称

中
冶
控
股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中
冶
置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中
冶
集
团
铜
锌
有
限
公
司

瑞
木
镍
钴
管
理
（
中
冶
）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地 点
（ 详 细 地

址）

RMS.3203- 3,32/F.,OFFICETOWERCONVE ⁃NTIONPLAZA 1HA ⁃RBOURROAD,WA ⁃NCHAIHK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马 甸
东路 17 号29 层（25）30层（26）

MCCTONGSINRESOUR ⁃CES LTD：PORTCU ⁃LLISCHA ⁃MBERS,4TH FL,ELLENSKELTONBLDG,3076 SIRFRANCISDRAKEHIG ⁃HWAY,ROADTOWN,TORTOLA
Level 1,MogoruMotoBuilding,Allotment6, Section20, Gran⁃ville,ChampionParade,Nationa ⁃lCapitalDistrict,Port Mo⁃resby,Pap ⁃ua NewGuinea

法
定
代
表
人

/

雷
晴

王
继
承

王
洲

经营范围

进出口业务，与工
程建筑相关的技
术服务，金属矿产
品的投资、销售

房地产开发；销售
商品房；房地产信
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接受委托
从事物业管理；项

目投资。

负责在巴基斯坦
投资的杜达铅锌
矿和山达克铜金
矿的生产、管理及
其他矿产资源的

投资业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
瑞木镍钴矿生产

运营

2024
年
末
资
产
总
额

44.36

858.68

60.02

0.05

2024
年
末
负
债
总
额

44.25

756.69

14.65

0.05

其
中 ：2024年
末
银
行
贷
款
总
额

20.3

86.09

0.00

0.00

其
中 ：2024
年 末
流 动
负 债
总额

44.25

675.24

13.81

0.05

2024
年 末
净 资

产

0.11

101.99

45.37

0.00

2024
年 营
业 收

入

0.00

73.44

24.67

0.00

2024
年 净
利润

0.003

-48.56

2.75

0.00

2024 年
末
资
产
负
债
率
（%

）

99.75%

89.06%

24.41%

100.00%

被担
保方
股东
及其
持股
比例
（%）

中国
冶金
科工
股份
有限
公司100%

中国
冶金
科工
股份
有限
公司100%

中国
冶金
科工
股份
有限
公司100%

中国
冶金
科工
股份
有限
公司100%

重大或有事项

是
否
存
在
影
响
被
担
保
方
偿
债
能
力
的
逾
期
担
保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影
响
被
担
保
方
偿
债
能
力
的
抵
押
、
质
押
事
项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影
响
被
担
保
方
偿
债
能
力
的
或
有
负
债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存
在
影
响
被
担
保
方
偿
债
能
力
诉
讼
事
项

否

否

否

否

5

6

7

二、三级及三级以下子公司

1

2

3

4

5

6

7

8

中
冶
南
方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三
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二
十
二
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中
冶
置
业
（
新
加
坡
）
有
限
公
司

中
冶
工
程
（
新
加
坡
）
有
限
公
司

河
北
中
冶
名
润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中
冶
江
铜
艾
娜
克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涿
州
中
设
环
保
有
限
公
司

涿
州
中
设
水
处
理
有
限
公
司

滦
平
中
设
环
保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宝
冶
集
团
（
马
来
西
亚
）
有
限
公
司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东 湖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大 学
园路33号

辽 宁 省 鞍
山 市 立 山
区 建 材 路105号

河 北 省 唐
山 市 丰 润
区 幸 福 道16号

21 BukitBatokCrescent,#19- 77,WCEGATower, Sin⁃gapore658065

21 BukitBatokCrescent #19- 77,WcegaTower S(658065)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祥 泰
路 66 号中
冶 盛 世 广
场 写 字 楼24 层 2401

室

No.38,MJAM Ka⁃bul Office,CementKhana,16th Dis⁃trictAcrossOld Macro⁃ryan Ka⁃bul, Af⁃ghanistan

河 北 省 保
定 市 涿 州
市 范 阳 西
路 70 号住
建局楼内

河 北 省 保
定 市 涿 州
市 松 林 店
经 济 开 发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201

号

滦 平 县 巴
克 什 营 镇
巴 克 什 营
村（集中污
水处理厂）

Lot C, 7thFloor,MenaraSMI, No 6,Lorong P.Ramlee,50250KualaLumpur

郑
剑
辉

李
承
建

袁
斯
浪

谭
志
勇

谭
志
勇

安
建
东

王
继
承

高
琪

高
琪

高
琪

黄
日

各行业、各等级的
建设工程总承包、
工程咨询、工程设
计、工程监理；项
目 管 理 、项 目 代
建 ；环 境 影 响 平
价 ；工 程 造 价 咨
询 ；城 市 规 划 编
制；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设计；机械
设备、自动化控制
系 统 的 开 发 、研
制、设备成套、设
备制造、安装、调
试；承包境外工程
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承包境外工
程的勘测、咨询、
设计和监理项目；
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设备、材料出
口；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技
术 开 发 、技 术 转
让、技术服务和培
训、新工艺、新产
品开发、推广；设
计制作印刷品广
告，利用自有《炼
铁》杂 志 发 布 广
告。（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项目，需经
审批后或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

承包国内外冶炼
工程、房屋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机
电安装工程、矿山
工 程 、钢 结 构 工
程、电力工程、公
路工程、石油化工
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 、建 筑 幕 墙 工
程 、园 林 绿 化 工
程、土石方工程、
环保工程、建筑防
水防腐保温工程、
消防工程、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地基
基础工程、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冶炼
机械电气设备安
装检修工程、隧道
工程、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炉窑工程、
高耸构造物工程、
混凝土桥梁工程
和工程技术咨询;
城市供热及设施
管理、地源热泵安
装 、建 筑 勘 察 设
计、非标准设备、
高低压盘箱柜制
作 安 装, 钢 管 制
造、预制构件制作
安装、建筑材料检
化验、建筑材料销
售:管道工程;起重
机械安装,锅炉安
装、改造:金属容
器 制 造; 施 工 工
具、设备租赁，房
产及物业服务；办
公服务,工程测量
服务、不动产测绘
服务、道路普通货
运、道路货物专用
运输、罐车道路运
输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施工；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电气安
装服务，建设工程
设计;测绘服务；
特种设备制造，特
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 装 、维 修 和 试
验;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般项目:专
用设备修理;通用
设备修理，普通机
械 设 备 安 装 服
务。金属结构制
造;对外承包工程;
货物进出口，机械
设备租赁。节能
管理服务；地质灾
害治理服务；生态
恢复及生态保护
服务，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服务，电
气设备修理;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物联网
设备销售；物联网
应用服务；电子产
品销售；接受金融
机构委托从事信
息技术和流程外
包服务（不含金融
信 息 服 务)；水 泥
制品制造，水泥制
品销售；仪器仪表
修理，园区管理服
务。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 造)；专 用 设 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
锻件及粉末冶金
制品制造，计量技
术服务，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人
力资源服务（不含
职业中介活动、劳
务派遣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房地产开发、销售
商品房；房地产信
息咨询；接受委托
从事物业管理；项

目投资

工程设计承包、施
工 ；工 程 所 需 设
备、材料的进出口

及劳务业务等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装饰装修工程
设计施工，房屋租
赁 ；企 业 管 理 服
务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企 业 形 象 设
计；设计、制作、代
理国内广告业务；
发布国内户外广
告 业 务 ；物 业 服
务；清洁服务；场
地 租 赁 ；日 用 百
货、食品、五金交
电的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艾娜克铜矿项目
投 资 、建 设 和 运
营 ；有 色 金 属 开
采、冶炼（粗炼及
精 炼）及 其 矿 产
品、相关副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

环保技术推广服
务。污水处理及
其再生利用。污
泥处置。环保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
（中介除外）、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
销售环保设备、建
筑材料。水污染

治理。

水污染治理；环保
技术推广服务；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污泥处置；
环保技术开发、技
术 咨 询（中 介 除
外）、技术转让、技
术 服 务 ；环 保 设
备 、建 筑 材 料 销

售。

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环保技术
推广服务；水污染
治理；市政设施管
理 ；销 售 机 械 设

备、建材。

PROJECT CON⁃STRUCTION,EN ⁃GINEERINGWORKSANDRELATEDSERVICES

268.81

191.60

382.29

27.98

7.38

12.18

31.13

7.5

1.32

3.14

2.08

167.04

217.10

308.91

19.4

6.73

10.32

0.36

6.25

0.95

2.09

1.66

1.88

45.00

24.98

18.11

0.00

0.00

0.00

1.47

0.22

0

0

164.52

204.10

286.95

19.4

6.73

10.32

0.33

2.97

0.74

2.09

1.65

101.77

-25.50

73.38

8.58

0.65

1.86

30.77

1.25

0.37

1.05

0.42

238.72

34.30

336.40

0.99

13.59

0.47

0.00

0.92

0.19

0.32

3.04

6.02

-14.00

7.51

0.03

0.04

-0.70

0.00

0.02

0.003

0.04

0.07

62.14%

113.31%

80.80%

69.33%

91.18%

84.71%

1.15%

83.27%

72.55%

66.59%

79.61%

中国
冶金
科工
股份
有限
公司83.08%，
武汉
武钢
绿色
城市
技术
发展
有限
公司9.59% ，
鞍钢
股份
有限
公司6.04% ，
武汉
市青
山国
有资
本投
资运
营控
股集
团有
限公
司1.29%

中国
冶金
科工
股份
有限
公司100%

中国
冶金
科工
股份
有限
公司81.93% ，
交银
金融
资产
投资
有限
公司13.9% ，
工银
金融
资产
投资
有限
公4.17%

中冶
建筑
研究
总院
有限
公司100%

中冶
建筑
研究
总院
有限
公司100%

中冶
置业
集团
有限
公司100%

1. 中
冶集
团铜
锌有
限公
司持
股75%
； 2.
江西
铜业
集团
持股25%
北京
恩菲
环保
股份
有限
公司100%

北京
恩菲
环保
股份
有限
公司100%

北京
恩菲
环保
股份
有限
公司51%
；共
青城
多闻
环保
产业
投资
合伙
企业
（ 有
限合
伙 ）49%

上海
宝冶
集团
有限
公司100%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9

10

11

12

13

上
海
宝
冶
（
柬
埔
寨
）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京
诚
科
林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京
诚
瑞
信
长
材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中
冶
焦
耐
（
大
连
）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恩
菲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BuildingFlatironby Meridi⁃an ,PhnomPenh CityCenter,Street 102,SangkatSrahChak,KhanDounPenh ,PhnomPenh

北 京 市 北
京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建 安 街 7
号402室

北 京 市 北
京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建 安 街 7
号 L1-1018室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 区 七 贤
岭 高 能 街128号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复 兴
路12号

谢
洪
军

蔡
发
明

杨
勇
强

杨
忠
义

刘
诚

Construction((building roadand bridge- publicprocurement)

冶金、市政公用、
环境工程等行业
的热能动力、给水
排水工程承包、设
备成套供货项目
管理服务、工程咨
询、工程设计及设

备制造等

工程项目管理；专
业 承 包 ；技 术 开
发、技术转让、技
术 服 务 、技 术 培
训；经济信息咨询
（需行政许可项目
除外）；销售机械
设备。（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 ，开 展 经 营 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设计，特种设备
设计，检验检测服
务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建设工程监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 为 准）一 般 项
目：工业工程设计
服务，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环保咨询
服务，对外承包工
程 ，规 划 设 计 管
理 ，工 程 管 理 服
务 ，节 能 管 理 服
务，石油天然气技
术服务，生产线管
理服务，机械设备
销售，生物质能技
术服务，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
固体废物治理，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大气污染洽
理，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 口 ，劳 务 服 务
（不含劳务派遣），
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对外派遣实施境
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境内外
工程总承包；工程
勘察、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造价咨
询、项目管理、工
程监理；工程招投
标；设备研制、设
备采购及设备成
套、系统集成的服
务；设备、材料进
出口；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培训；
生产化工产品（仅
限外埠分支机构
经 营)；销 售 化 工
产品。（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销售化工产
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 目 的 经 营 活

动。）

4.29

6.88

4.41

88.98

113.07

3.70

5.37

3.57

68.45

74.33

0.00

0.00

0.00

0.00

20.5

3.69

5.36

3.53

67.19

8.00

0.59

1.51

0.84

20.53

38.74

7.06

4.25

2.00

60.56

85.16

0.10

0.23

0.06

1.07

2.22

84.94%

78.05%

80.96%

76.92%

65.74%

上海
宝冶
集团
有限
公司100%

中冶
京诚
工程
技术
有限
公司100%

中冶
京诚
工程
技术
有限
公司100%

中冶
焦耐
工程
技术
有限
公司100%

中国
有色
工程
有限
公司90%,
金川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5% ,
中国
有色
矿业
集团
有限
公司5%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2024年末资产负债率采用元版数据计算。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5-01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计提
202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情况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2024年年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本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的相关规定，对合并范围内各
子公司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计提减值准备。经公司测算，2024年计提减值
准备人民币97.3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2024年，结合年末的应收款项性质、账龄和风险程度等信息，同时考虑房地产客户信用风险上升

等因素，在进行评估后，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了减值准备人民币71.96亿元；对建造合同项目工程承包
服务合同的履约进度大于结算进度等形成的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7.33亿元。

2. 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4年，公司持有的部分存货成本已超过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人民币17.25亿元。
3.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4年，根据公司对年末长期工程质量保证金等其他非流动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

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人民币0.81亿元。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上述减值事项将导致中国中冶202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减少人民币97.35亿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财务与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2024年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财务与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后2024年度财务报表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批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案，同意将该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202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
意公司2024年计提应收款项、合同资产等减值准备人民币97.35亿元。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 202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
况，计提后2024年度财务报表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计提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5-01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4年度执行情况、
2026年度额度预计及签署协议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否
本公司已分别于 2024年 3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于 2024年 6月 25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定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
并续签＜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议案》，审批通过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五矿”）之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同意预计相关额度上限并签署相关协议。鉴于上述交易额度将
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结合公司业务需求，现就本公司设定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额度以
及续签关联交易协议等情况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3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定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

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限额的议案》，同意预计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上限并签署相关协议，并在按相
关规定将议案提交香港联交所事前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建光、闫爱中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因此，五位非关联董
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审核意见如下：
会议同意聘用嘉林资本有限公司为本次审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授权董事会秘

书办理与嘉林资本有限公司进行合同条款谈判及签约的具体事宜。
会议认为，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调整及设定事项涉及材料详实完

备，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且已经过相关部门充分的研究和分析论证，符合监管机构关于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会
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上限额度及执行情况
2023-2024年度，公司实际与中国五矿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集

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型

物资采购类
收入
支出

工程建设类
收入
支出

技术及管理服务类
收入
支出

物业承租类
支出

产融服务类
融资总额

保理
融资租赁

融资费用
财务资助

保理
融资租赁

债券承销
债券承销

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
五矿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

提供综合授信每日最高余额注1
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在五矿财务公司

的每日存款余额注2
五矿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

提供金融服务费用总额注3

2023年
年度限额/上限

627,478
2,530,713
1,344,708
113,114
31,377
116,000
46,000

350,000
350,000
160,000
21,000
21,000
33,000

3,000,000
1,200,000
7,000

发生额

386,905
1,262,036
527,778
28,036
12,905
25,023
9,853

0
0

9,885
0
0
0

318,790
554,874

80

2024年
年度限额/上限

606,744
2,353,713
1,429,087
154,000
54,000
116,000
46,000

200,000
200,000
160,000
120,000
120,000
33,000

3,000,000
1,200,000
7,000

发生额

374,202
944,984
690,839
36,541
14,583
23,603
9,945

0
0

18,561
0
0

151
869,914
1,145,500

33
注1：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担保、保函、开立信用证等，含已发生应计利息。
注2：包含已发生应计利息。
注3：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咨询、结算、网上银行、投资、信用证、委托贷款、担保、票据承兑、保函等服

务收取的代理费、手续费、咨询费或其他服务费用总额。
（三）设定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并续签《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由于公司与中国五矿 2024年 5月签署的《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将于 2025年 12月 31

日到期，本次公司拟与中国五矿续签《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协议主要条款详见本公告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交易目的及必要性，以及定价政策”部分。协议经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有效
期为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协议生效后，本公司于 2024年 5月 16日与五矿财务公司
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纳入本协议规管。依据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统
计预估情况，预计2026年相关类别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型

物资采购类

收入

支出

工程建设类

收入

支出

生产维保类

年度限额

695,600
1,493,100

934,100
240,000

收入

支出

技术与管理服务类

收入

支出

物业承租类

收入

支出

产融服务类

融资总额

保理

融资租赁

融资费用

财务资助

保理

融资租赁

债券承销

债券承销

20,000
20,000

200,000
250,000

20,000
6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6,000
6,000

33,000
注：本公司与五矿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2026年上限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3月29

日及2024年5月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本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预估方案，同意本

公司与中国五矿续签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的《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
议》，同意在经香港联交所审核完毕后将本议案中达到股东大会审批限额的“物资采购类-收入”、“物
资采购类-支出”、“工程建设类-收入”上限额度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得信；
注册资本：1,020,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五号；
公司经营范围：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品及非金属矿产品的投资、销售；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

管理；金融、证券、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领域的投资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各种工程技术咨询
服务及工程设备租赁；与工程建筑相关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和技
术转让；冶金工业所需设备的开发、销售；承担国外各类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和设备租
赁；机电产品、小轿车、建筑材料、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的销售；建筑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技
术研究、规划勘察、设计、监理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招标、投标及招标代
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经济贸易咨询；技术服务、技术交流；自有
房屋租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五矿2023年末总资产1,132,870.68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71,531.73百万元，2023
年度营业总收入934,598.51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22.72百万元。

（二）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五矿直接持有本公司 44.258%股权，并通过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4.918%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一）项规
定，中国五矿为本公司关联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交易目的及必要性，以及定价政策
（一）物资采购类
本公司将作为采购方向中国五矿集团采购钢材，作为供应方向中国五矿集团销售大宗物资（即包

括镍、锌、铜及铅在内的金属资源产品），并与中国五矿集团互相供应工程总承包及生产运营所需的装
备。上述物资供应方亦将就有关物资供应提供相关物流服务（包括仓储、货代、船代、陆上运输服务
等）。

中国五矿是一家以金属与矿产业务为核心，以贸易为基础，以资源为依托，科工贸一体、上下游延
伸的综合性企业集团。钢材贸易是中国五矿集团传统业务，不仅在国内市场具有购销优势，而且具有
强大的国际性贸易渠道，能为本公司提供稳定的钢材等相关材料供应。同时中国五矿集团能为本公
司下属资源类公司生产的金属资源产品提供稳定优质的销售渠道。由于中国五矿集团及本公司具有
不同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装备互供方面能够优势互补，满足特定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营需要。

钢材与装备的供货商及价格将通过采购方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而中标结果将在采购方的采购
平台网站上公示。若中标，双方将签订具体采购合同，并在其中约定对采购价款（一般包括预付款、到
货验收合格后货款及质保金等）的具体支付安排。

本公司向中国五矿集团销售大宗物资（即包括镍、锌及铅在内的金属资源产品）的价格将由双方
在参考伦敦金属交易所及上海有色网(www.smm.cn)公布的相关大宗原材料的月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协
商确定。双方将在具体采购合同中约定具体支付安排以及物流运输与产品检测的相关标准。

（二）工程建设类
本公司将作为承包方向中国五矿集团提供工程承包及施工建设相关服务。另外，因中国五矿下

属专业公司在某些地区具有区域优势，并在有色矿山及冶炼工程建设领域具有专业的施工资质及独
特的技术优势，本公司将于该等地区、该等领域所承接的工程项目中的部分建设任务分包给中国五矿
下属专业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是进行全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本公司投标中国五矿集团的工程建设项目有
利于本公司开拓市场份额，扩大营业收入，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本公司知名度，有助于本公司的品牌
建设。中国五矿集团在部分区域市场具有区位优势，本公司在中国五矿集团的优势区域将部分工程
建设项目分包给中国五矿集团，有利于本公司节约工程建设成本，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工程建设项目的价格将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按照中国招投标相关法规，国有及国有控股
投资项目以及关系到国计民生工程建设项目等项目招投标结果和价格均会在政府工程招投标平台网
站上公示。若中标，双方将签订具体施工合同，并在其中约定对工程款的具体支付安排（一般为按照
工程进度节点或月完成进度比例支付）。

（三）生产维保类
本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互相提供设备、备品备件及生产运行的维护服务。
本公司具有独特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和工程建设运营一体化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服务能力。本公

司为中国五矿集团提供生产维保等服务有助于发挥本公司的相关优势，提高营业收入，提升市场占有
率。同时中国五矿拥有制造矿山机械及配套辅助设施等的公司，可为本公司提供高质量且适配度高
的设备及维保服务等。

生产维保服务的价格主要根据维保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公开招标，并在采购方的采购平台上进
行公示。若中标，双方签订服务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和市场约定按照月度、季度或年度方式进行支
付。

（四）技术与管理服务类
本公司将与中国五矿集团开展多项技术与管理服务，包括能源审计、环保核查；矿山矿石储量勘

探，尾矿库项目的变形观测，岩土工程勘察，尾矿库的排渗、加高及地基处理，矿山矿区的地形测量；信
息化咨询和软件开发服务；投资决策咨询、工程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项目管理、造价咨询及财
务顾问服务；保障员工健康安全所需的体检、保险服务；非基于采购行为的物流运输服务；科研相关服
务；托管服务等。本公司将作为服务提供方向中国五矿集团提供科研相关服务，包括科学研究、专业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科技培训、技术孵化、科技评价等科技服务，转让或受让研发项目科研
成果等。中国五矿集团将作为服务提供方就本公司发行的债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本公司受托管理
中国五矿集团所属企业的经营权，对托管企业的业务、人事等整体经营事项进行管理，但不对托管企
业进行并表。

本公司具有独特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和工程建设运营一体化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服务能力。本公
司向中国五矿集团提供技术和管理等服务有助于发挥本公司的相关优势，提高营业收入，提升市场占
有率。中国五矿集团拥有金融业务全牌照，信托租赁等业务具有显著优势，能为本公司提供优质便捷
的财务顾问服务。

技术与管理服务的提供方及价格将主要通过采购方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而中标结果将在采购
方的采购平台网站上公示，若中标，双方将签订具体服务合同，并在其中约定对服务价款的具体支付
安排（一般为按照月度、季度或年度支付或按照服务完成进度情况支付），科研相关服务、托管服务的
价格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确定，并根据具体条款进行支付。

（五）物业承租类
本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互相租赁房产及土地。本公司目前预计，新框架协议下的公司租赁物业

需求主要为中冶大厦（位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的某些单位，以作本公司办公用途。
物业租赁安排可使本公司以较为稳定的租赁价格获得长期租约，并维持本公司办公场所的稳定

性和避免了直接拥有物业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整合本公司的不动产资源，避免闲置和
浪费，通过收取租金的方式获得稳定收入，实现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和价值最大化。

租金由双方在参考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同地区物业租赁市场价格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协商
确定。租金一般按照季度或年度支付，并将在双方签订的具体租赁合同中约定。

（六）产融服务类
产融服务包括中国五矿集团向本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融资租赁服务、债券承销服务及信贷服务。

详情如下：
1、中国五矿集团（不包括五矿财务公司）将向本公司提供保理服务（主要为应收账款保理）。保理

方式为本公司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中国五矿集团，而中国五矿集团将按照应收账款的一定比例为本
公司提供融资。保理期间将取决于（其中包括）转让应收账款的到期日、本公司的财务需求和中国五
矿集团的可用资金。该等保理期间一般不得超过转让应收账款的到期日。

2、中国五矿集团（不包括五矿财务公司）将向本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包括直接租赁服务和售
后回租服务。直接租赁是指由中国五矿集团直接购买本公司所需新设备并租赁给本公司使用，而售
后回租是指中国五矿集团向本公司购买设备并回租给本公司使用。租赁期间将取决于（其中包括）相
关租赁设备的可使用年限、本公司的财务需求和中国五矿集团的可用资金。该等租赁期间一般不得
超过租赁设备的可使用年限。

3、中国五矿集团（不包括五矿财务公司）将向本公司提供债券承销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支持
证券及资产支持票据等）。

4、中国五矿集团（不包括五矿财务公司）将按一般商业条款向本公司提供包括贷款在内的信贷服
务，而本公司无须就该等信贷服务提供担保或抵押其资产。

由于中国五矿集团已实现金融业务全牌照布局，可以为本公司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服务。其中：信
贷服务可满足本公司资金使用需求，有效加强本公司现金流；保理服务可优化融资结构，且不占用本
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有效减少本公司应收账款，加速资金回笼，促进本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融资租赁服
务可利用现有的相关设备，使本公司获得用途不受限制的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支援，有利于盘活固定资
产，同时不影响本公司相关设备的正常使用；债券承销服务可满足本公司长期限融资需求，降低融资
成本，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拓宽本公司融资渠道。

保理服务的利息以及融资租赁服务的租金将由双方在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且不得高于本公司可从独立第三方处获得类似服务的融资成本。利息（就保理
服务而言）及租金（就融资租赁服务而言）一般按照季度或半年度支付，并将在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中
约定。

债券承销服务的承销费和管理费不得高于本公司可从独立第三方处获得类似服务所需支付的承
销费和管理费，并将在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中约定。

信贷服务的利息将由双方在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且
不得高于本公司可从独立第三方处获得类似服务的融资成本。利息一般按照月度或季度支付，并将
在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中约定。

四、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安排是根据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需要而产生，

能充分利用中国五矿集团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合作共赢，对公司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的交易协议是在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
的基础上订立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业务不因此类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报备文件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决议2、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3、《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5-014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及“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3月28日在中冶大厦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
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尹似松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1.同意《中国中冶2024年年度报告》。2.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客

观、完整、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1.同意《中国中冶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2024年财务决算的编制、过程控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与要求；财

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报告的内容客观、完整、公允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202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1.同意中国中冶2024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案。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后2024年度财务报表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计提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1.同意中国中冶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监管的要求，对该方案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202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2024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暨可持续发展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通过《关于A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议案》1.同意《关于A股募集资金2024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A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对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使用情况、管理情况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必要的分析，且已经保荐机构以
及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未发现公司A股募集资金使用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发现违规使用A股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通过《关于以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1.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95,999万元的闲置A股 IPO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1年。2.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5,999万元的闲置A股 IPO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
高A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
选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通过《关于将H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1.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19.86亿元H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海外工程项目流动资

金，期限1年。2.公司本次拟将人民币19.86亿元的H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H股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一、通过《关于＜中国中冶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审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28日


